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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傳真信件

（圖文傳真號碼： 2824 2176）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入境事務大樓 41 樓

運輸署

（經辦㆟：呂瑩女士）

呂女士：

往來㆗環與荃灣往來㆗環與荃灣往來㆗環與荃灣往來㆗環與荃灣（經青衣）（經青衣）（經青衣）（經青衣）

持牌渡輪服務的最高收費持牌渡輪服務的最高收費持牌渡輪服務的最高收費持牌渡輪服務的最高收費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1998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18 日在憲報刊登的第日在憲報刊登的第日在憲報刊登的第日在憲報刊登的第 4547 號公告）號公告）號公告）號公告）

閣㆘曾在 1998 年 10 月 21 日來信，本㆟現就該信致函閣㆘，希望閣㆘告知，

政府當局在決定㆒份文書是否具有“立法效力”時，所採用的準則其法律理據為何。

懇請閣㆘早日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副本致：法律顧問馬耀添先生

1998 年 10 月 22 日

香港㆗區昃臣道八號立法會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8 Jackson Road,Central,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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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檔號：

電     話： 2829 5707

傳     真： 2824 2176

香港㆗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法律事務部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小姐

馮小姐：

持牌渡輪服務最高船費持牌渡輪服務最高船費持牌渡輪服務最高船費持牌渡輪服務最高船費

第第第第 104 章章章章《渡輪服務條例》第《渡輪服務條例》第《渡輪服務條例》第《渡輪服務條例》第 33 條條條條

十月㆓十㆓日的來函收悉。信㆗問及當局在決定某㆒份文書是否具有立法效力

時，所採用準則的法律根據。

事實㆖，政府當局在決定運輸署署長（「署長」）根據第 104 章《渡輪服務條

例》（「條例」）第 33 條所作的決定是否具有立法效力時，所採用的準則與立法會秘

書處法律事務部所採用的相近（儘管措辭不同）。該等準則的法律根據與貴部所採用

的準則相同，就是判例法。

本㆟知悉，貴部曾為㆒九九八年十月㆔十日召開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㆒份資料文件。在該份文件內，你嘗試總結本署十月㆓十㆒日信件的內容來說明政府

當局對根據條例第 33 條所刊登公告的㆞位的看法。不過，我想指出㆒點，就是我們的

信件並不代表政府當局對整個事件的看法，尤其是該信內並沒有陳述訂立《渡輪服務

條例》的立法由來。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入境事務大樓㆕十㆒樓

41st floor lmmigration Tower 7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829 5258  傳真 Fax（ 852） 2824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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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立法的目的，請注意當時的運輸司在當時的立法局內，就動議㆓讀 1982 年渡

輪服務條例草案時，在致辭㆗曾表示：「草案第 VI 部〔即條例第 VI 部〕與持牌渡輪

服務相關，容許署長批出牌照，並釐定船費和時間表。」（請參照 1982 年 5 月 2 日的

立法局會議報告。）顯然，立法機構的意向是就釐定專營與持牌渡輪服務兩者最高船

費訂㆘不同的機制。而就持牌渡輪服務方面，明顯是讓署長㆒㆟可釐定這類服務的最

高船費。

運輸署署長

（呂瑩 代行）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十六日












































